
立法会十题：独立音乐和露天音乐会的表演场地 

＊＊＊＊＊＊＊＊＊＊＊＊＊＊＊＊＊＊＊＊＊  

  以下为今日（十月二十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余若薇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

局局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不少乐评人一直批评香港缺乏独立音乐和露天音乐会的现场表演场地，以致

独立音乐无法蓬勃地发展，香港亦没有条件举行如台湾垦丁的「春天吶喊音乐

祭」、北京的「摩登天空音乐节」和英国的「格拉斯顿伯里当代表演艺术节」，

为音乐界和旅游业创造盛事。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过去三年采取了甚么措施，以解决本港独立音乐人表演场地不足的问题； 

 

（二）有否评估自本年四月实施活化厂厦政策以来，独立音乐的表演场地是增多

还是减少了；若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三）有否研究将政府闲置物业，更改用途出租予独立音乐人作为表演场地；若

有，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四）过去三年，有否规划场地，作为大型露天音乐会的表演场地；若有，详情

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现时，政府采取以下不同措施，为个人和团体提供表演场地： 

 

（１）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康文署）辖下设有十五个表演场地，让个人或团体因

应其表演形式和需要租用。其中部分场地的户外广场可用作举办露天音乐会，例

如香港文化中心露天广场和沙田大会堂广场等。康文署辖下的康乐场地除可供康

乐用途外，亦可在符合噪音等规定的情况下举办其它活动，包括音乐会。例如香

港管弦乐团近年于跑马地马场游乐场举办的「港乐‧星夜‧交响曲」大型户外音

乐会。 

 

（２）此外，位于柴湾的青年广场设有两个设备完善的表演场地可供租用，而各

区的小区会堂亦适合举办各种小型音乐活动。 



 

（３）康文署在本年七月至十二月期间推出「开放舞台」试验计划，在香港文化

中心广场、沙田大会堂广场及葵青剧院广场，设立表演区供个人或团体表演，为

艺术爱好者开拓更多创作和表演空间。试验计划欢迎各种不同的表演形式，例如

小型乐队、器乐合奏、鼓乐、舞蹈及歌唱等。计划会试行六个月，以吸收经验和

检讨成效。 

 

  除了以上措施外，有关团体或机构可申请租用在短期内未可作长远发展或未

有长远规划用途的政府土地作临时表演艺术或活动用途。如申请的政府土地是适

合作该等临时性质的用途，并得到有关政策局的支持及有关政府部门和地区人士

没有提出合理的反对，地政总署会考虑以短期租约形式出租予申请人士。该署备

有该等空置土地表，供各区区议会和地区团体申请作美化或其它合适的临时用

途。 

 

  此外，个人或团体亦可申请使用其它非政府场地作表演用途，包括香港演艺

学院、香港艺术中心、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综艺馆、香港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的

黑盒剧场、香港兆基创意书院，以及尖沙咀海傍的星光大道等。同时，香港艺术

中心定期在该中心正门举办「《开放音乐》－街头音乐系列」，让音乐创作人以

不同种类的音乐，引发公众与音乐互动，推动户外音乐文化。 

 

（二）香港艺术发展局于本年六月开展「使用工厂大厦进行艺术活动的现况及需

求调查」，以了解艺术工作者使用工厂大厦的现况，以及使用者对工厂大厦的需

求及关注事项。调查及研究分析工作预计于明年上半年完成，为在工厂大厦进行

艺术活动的情况提供参考数据。 

 

（三）一般而言，政府物业是供各政府部门作办公或提供公共服务之用。按政府

现行指引，在处置过剩政府地方时，政府产业署须先设法为该等地方物色政府用

户；倘未能找到合适的政府用户，便会评估进行商业项目的可行性。该署会以公

开招标方式将适合进行商业项目的过剩政府地方出租，供有兴趣租用人士提交标

书申请。根据政府产业署的记录，现时没有过剩的政府地方适合用作表演或露天

音乐会的场地。 

 

（四）为积极向公众推动文化艺术，鼓励小区参与，让艺术融入小区，我们正考

虑多项措施，为户外表演提供有利环境： 

 

（１）西九文化区管理局（管理局）制定的主要规划设计原则之一，是把西九文

化区发展成与文化艺术融为一体的区域，无论公众用地、各文化艺术设施内外、

基建设施还是绿化带，都充满文化艺术色彩。根据这项基本原则，管理局现正在



第二阶段公众参与活动中展出的三个概念图则方案，都包括在公共休憩空间举行

不同类型文化艺术活动（包括户外表演）的可能性。在考虑收集到的意见后，管

理局会在明年年初选取其中一个概念图则方案，作为拟备详细发展图则的基础。 

 

（２）部分经活化的历史建筑会为艺术及文化活动提供场地，但要视乎其具体用

途。例如正在研究具体方案的中区警署建筑群活化项目，预计会提供多用途教育

及表演艺术区，包括户外表演场地。 

 

（３）当局在进行新区规划时，会适当考虑是否需要预留土地作露天表演（包括

音乐会）的场地。例如，在进行湾仔第二期发展的规划时，当局已将香港会议展

览中心以西的地区划为「艺术文化专区」，旨在加强艺术和展览相关的发展，初

步建议专区内会设有露天表演场地，而细节则会在详细设计时制定。 

完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２７日（星期三） 

 


